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25）宁0104执11284号

各被执行人、承租人及其他权利人：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执行人保
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2025）宁0104执11284号执行
裁定书，依法现场查封被执行人保丽萍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
东侧、四号路南侧宁港财富中心3-11号楼1单元1502室房产。查封期间
内，禁止任何人对被查封的财产及室内物品进行转移，或者设定权利负
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有关部门不得协助办理财产权属转移手
续。违者，本院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因上述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已依法进入拍
卖程序。若对上述查封房产享有权属或者租赁权或者其他权利属性的，
应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供相关书面证据，并保证证据的
真实性和合法性。其中，享有权利属性的案外人，需向本院提供能够证
明权利属性的票证和足以认定权利属性的相关证据；租赁权人或者实际
占有人需要向本院提供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租赁登记、租金押金交费
单据、物业服务费用票据、生活缴费凭据以及有权机关认定的租赁、
占有事实的证据，若涉及商业用房还需提供涉案房屋的营业执照、装修
票证等足以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占有事实的相关证据。逾期未提供视为
涉案房屋无相关权利瑕疵，由案外人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将依
法予以处置。被执行人如果需要证明上述房屋为其唯一居住房屋，需要
有权机关出具本人及同住成年家属唯一房屋证明10日向本院提交书面证



据或者材料，否则视为无唯一住房，或者按照妨碍执行行为予以处置，
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自本查封公告发出之日起，上述财产
所涉租金及其他收益，不得支付被执行人及其他人员，必须缴纳至本案
执行款专户，否则自行承担相应的财产损失，并承担妨碍执行的法律后
果。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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